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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能否结婚的法律新探

常纪 文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结婚问题在我国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堂 兄妹之间的结婚与表兄妹之

间的结婚即中表婚两种现象
。

堂兄妹是同出于一个祖父母的
,

他们一般是同姓同族的 根据

我国古代习惯和法律的规定
,

同姓之间一般是不能结婚的
。

如唐
、

明
、

清律中都有这类规定
。

因此
,

这种婚姻现象较少
,

主要发生于特定的历史年代
,

存在于具有特定的风俗习惯的某些

民族中
,

现已不复存在
。

表 兄妹是属女系的
,

一般不同姓不同族
,

包括姑表舅兄妹
、

姨表兄妹
。

本文要加以探讨的主要就是表兄妹之间能否结婚的问题
。

年的婚姻法颁布以前
,

我国广大群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
,

有允许辈份相同的不

同姓不同族的旁系血亲结婚的习惯
。

这样
,

我国婚姻中的中表婚现象就相当普遍
。

分析一下

这种婚姻的原因
,

主要有以下几点 长期的封闭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使劳动人民思维闭

塞
。

在婚姻观念上就表现为这种封闭的婚姻形式 异性家族之间加强交往
、

密切联系的需

要
“
中表亲

、

亲上加亲
”

等封建文化
、

舆论的影响 封建统治阶级控制封建家庭
、

禁锢劳

动人民的需要 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
,

生物遗传理论水平有限
,

不能认清中表亲结婚

的不 良后果
。

由于这些复杂的历史原因
,

建国后
,

要想一下子禁止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
,

那是相当困难的
,

因为要根除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观念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到

的
。

相反地
,

意识领域的东西
,

如果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转变之前一刀切
,

往往会令人民

群众难以接受
,

严重时还会激发反抗情绪
。

正因为如此
,

年的婚姻法规定
,

除兄弟姐妹

包括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外
,

其他五代以内旁系血亲间能否结婚的问题
,

遵

以习惯
。

在法律这样规定以减少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的同时
,

国家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

作
,

以逐渐消除人们头脑中的
“

中表亲
,

亲上加亲
”

等封建毒瘤
。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
,

中表亲现

象又有所回潮
,

不过总的趋势还是好的
。

为了优生优育
,

为了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
,

为了使我们的后代以强健的体魄屹立于世界

之林
,

在大量的
、

长期的宣传教育的基础上
,

我国 年颁布的《婚姻法 》第六条明文规定
,

禁止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
,

这一规定的实际意义
,

就是禁止出于同一祖父母
、

外祖父母

的表兄弟姐妹间的婚姻
。

因为从实践看来
,

血亲很近的亲属间发生婚姻关系
,

会把某些肉体
、

精神上的弱点
、

缺陷遗传下来
,

容易生出痴呆
、

智力和体力都较弱的后代
。

所以婚姻法这一规

定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

但是
,

表兄弟姐妹之间要求结婚
,

而且其结婚目的又不与现行婚姻法关于禁止三代以内

旁系血亲结婚的立法精神相抵触时
,

那应该如何处理呢 也就是说
,

对于一方或双方无生育

能力 包括已做了节育手术的情况
,

或虽有生育能力但要求先做节育手术再结婚的表兄妹
,

我们是否应允许其结婚呢 下面笔者就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或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加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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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
、

有或无生育能力的表兄妹复婚的情况
。

我们以一个案例来分析
。

有一对 年代末结婚的表兄妹 结婚条件均符合 。年婚姻

法的有关规定
,

也符合当地的风俗习
’

惯
,

婚后生有子女
,

女方在 年代初响应国家号召做

了节育手术
,

在 。年代中期两人因家庭琐事争吵而一气之下离了婚
。

由于双方婚前基础好
,

婚后感情也不错
,

离婚后双方都觉得很后悔
,

在亲友的劝说和当地社会舆论的影响下
,

两人

和好了
。

可是双方到民政部门去办复婚手续时
,

却遭到了民政官员的拒绝
,

理由是 年

《婚姻法 》第六条明文规定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不能结婚
。

对于属以上案例的情况
,

笔者认

为 两人过去结成夫妻是法律允许的
,

婚后生育子女也是在当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的

因为当时的政策与法律均未规定由表 兄妹结成的夫妻不准生育子女
,

两者均是既成事实
。

另外
,

由于女方 已做了节育手术
,

如果让双方复婚也不再涉及到新的优生优育问题 旦其复

婚目的是相互照顾
、

相互帮助
,

均不与婚姻法的立法精神相抵触
。

再加上如禁止两个曾是夫

妻关系且感情不错的的男女复婚也是社会舆论难以接受的
。

以司法理论与实践看
,

允许双方

复婚也有一定的法律理论基础和实际意义的
,

比如
,

在现行婚姻法的司法实践中
‘

对干结婚

的 目的仅为互相帮助
、

互相照顾的某些情况
,

也是酌情允许的
。

年的《婚姻法 》还曾规

定 “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者
” ,

禁止结婚
,

而现行婚姻法则没有这种规定
。

在司法实践

中
,

对于双方或者一方有生理缺陷的男女双方
,

彼此要告知明白
,

并讲明利害关系
,

如他们仍

然坚持结婚的请求
,

以便达到相互照顾
、

相互帮助的目的
,

也应酌情准许
。

同样的
,

对于上述

案例
,

一般情况下应准许双方复婚
。

如果有生育能力无子女的表兄妹夫妻离婚后要求复婚

的
,

也可以参照上述意见来解决问题
,

不过
,

为了符合国家的优生优育政策
,

复婚后不得生育

子女
,

为了保险
,

笔者认为应在双方复婚前给男方或女方做节育手术
。

二
、

无生育能力的表兄妹结婚 再婚 情况
。

表兄妹双方或一方无生育能力 其中包括已做了节育手术的情形
,

两人感情相当不错
,

强烈要求结婚 包括再婚
,

其要求也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
,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笔

者认为
,

表兄妹双方感情好
,

且有结婚的强烈要求
,

这说明他们已具备结婚的感情因素
,

如若

同意他们结婚
,

不能生育子女的事实 不论他们是否结过婚
,

生育过子女 并不与现行《婚姻

法 》第六条之立法精神相违背
。

因此
,

也应从实际情况考虑
,

酌情准许其结婚
,

不过他们必须

具备法律规定的其他结婚要件和排除要件
。

三
、

有生育能力的表兄妹的结婚 再婚 情况
。

均无子女 不管表兄妹双方是否结过婚 且均有生育能力的表兄妹要求结婚
,

怎么办 针

对这情况
,

笔者认为
,

民政官员应该对要求结婚的表兄妹双方讲明其结婚要求是违背我国婚

姻法有关规定的
,

是违背我国优生优育政策的
。

如果双方仍坚持其要求
,

并都觉得不结合会

给自己带来的不可想象的精神损失与痛苦
,

那么民政官员应对他们讲明不能生育子女的利

害关系
,

然后给双方充足的时间去考虑
。

针对不同的考虑结果
,

民政官员应作出不同的处理

对于那些又想结婚又想生育子女的表兄妹
,

民政官员应作出不准结婚的决定 对于那些同意

先做节育手术再结婚的表兄妹
,

民政官员应酌情准许
。

上述情况的处理也应适用于各有子女

或仅有一方有子女且均有生育能力的表兄妹再婚的情形
,

即只要他们同意不再生育子女
,

则

可酌情准许其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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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
, “ 。

”

中文常用
“矛盾 ”一词

。

因而
,

学生在作文中就出现了英语句子
“

” 。 一个家庭内部
,

可以存在暂时的困难
、

麻烦
、

意见分歧等
。

但不可能存在不可调

解的
,

水火不相容的
“矛盾

”
冲突

。

因而
“ ”一词用法不妥

。

笔者认为
, , 。

综上所述
,

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
,

本族语的消极作用恰似刚学走路人之拐杖
。

当某人在

学走路之初
,

它可以起一定的积极辅助作用
。

一旦他能独立走路时
,

拐杖就成了累赘
。

如果

某人总是依靠拐杖走路
,

那他就永远不会走路
。

因此
,

在英语学习中
,

必须从本族语的思维方

式
、

习俗中解脱出来
,

克服本族语的干扰
,

才能真正学好和掌握英语
。

【责任编辑 王 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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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

节育手术并不等于绝育手术
,

表兄妹夫妻离婚后
,

已做了节育手术的一方再

婚时可持有关证明
,

按照我国计划生育的有关政策
、

规定去指定的医院做恢复生育的手术
。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

表兄妹还会大量出现
,

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城镇居民违反计划生育生多胎的情况还没有杜绝
,

即还可能产生兄妹或姐弟的现象
,

因此还可能产生表兄妹的现象
。

农村夫妇生了一个女孩后
,

在若干年后还可生育一胎
,

不管这一胎是男是女
,

其下一

代必然形成表兄妹关系
。

双胞胎姐弟或兄妹的出现也是有的
,

他们的下一代也必然形成表兄妹关系

不过
,

随着一对夫妇只生育一胎的政策的加强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三五十年
、

六七十年之

后
,

表兄妹出现几率会越来越小 但不可能为零
,

随着教育的加强
,

人们科学文化卫生知识

水平的提高
,

属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表兄妹之间的婚姻是可以绝迹的
。

但是对于现在已经

出现和今后可能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
,

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解决
。

【责任编辑 陈建林 】


